
文件S/5551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土耳其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其文〕 

〔一;^六四年二月十七日〕 

茲隨函檢送賽普勒斯共和國Dr. Fazil Kiiçi ik致閣下之電文一通。Dr. 

Kiiçiik因用通常途徑發送此電遇有困難，不得不經由駐賽普勒斯之土耳其大使 

館將此電轉發收件人。 

祈閣下將此項電文轉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 

赛 普 勒 斯 副 總 銃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生 席 電 文 

隨本人前致台端及秘書長電文及Rolz-Bennett覆文之後，本人職責所在理 

應再電請台端注意下列事項。第一，除Rossides全權證書是否有效不論外，茲擬 

重行聲明依賽普勒斯憲法非經土裔賽人方面參加不能向聯合國作單方面陳述。 

希裔賽人方面所作任何陳述不應被承認爲賽普勒斯政府兩構成部分之陳述，因 

爲依憲法規定必須經本人同意方可對賽普勒斯共和國全部有拘束力。如理事會 

決定聽取希裔賽人的陳述,則本人請求依自然法亦應聽取土裔賽人陳述。第二， 

英美維持和平建議爲希臘人所拒絕，其陰險目的是故意拖延時間以便再對賽籍 

土耳其人加以襲擊或以武力使之屈服。理事會如依法治程序及問題是非曲直之 

理由不接受希裔賽人陳述，則不勝感謝。應勸告賽籍希臘人立卽接受英國及美 

利堅合衆國所建議之國際和平軍。 

赛 普 勒 斯 副 總 統 

(簽名）Fazil KUÇUK 

文件S/5552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赛普勒斯外交部長致 

‧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其文〕 

〔一;^六四年二月十八日〕 

本人擬代表賽普勒斯共和國參加安全理事會關於賽普勒斯政府對土耳其之 

控訴的辯論，同時賽普勒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Mr. Zenon Rossides將充任副代 

表列席，謹此奉聞。 

赛 普 勒 斯 外 交 部 長 

(簽名）Spyros A. KYPRIA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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